《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使用办法》的政策解读

现就《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使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进行简要解读。

一、制定背景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加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应用。
新修订的《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25年9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提出了建筑废弃物全过程管理的要求，明确了建筑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目标。其中，《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和改革、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水务、林业园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推广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办法和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明确产品使用的范围、比例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为加强我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应用，根据《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经反复研究形成了《办法》，作为《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配套实施的规范性文件。
二、制定依据
本次制定《办法》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国办函〔2025〕57号）、《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三、主要制度和内容
《办法》共14条，主要内容和制度如下：
（一）适用范围和定义
第二条明确了广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和使用活动，适用本办法。第三条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是指以建筑废弃物作为主要原材料，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回收、加工处理后，达到相关质量标准的建材产品的统称。
（二）部门职责
第四条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过程中各有关单位的职责分工，第五条明确了行业协会发挥的作用。
（三）应用比例等要求
第六条明确了对于城市更新建筑拆除项目，鼓励拆除现场采取建筑废弃物移动式处理方式。第七条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目录、造价信息发布的相关要求。第八条明确了各类财政性资金建设工程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比例要求。第九条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主要使用部位。
（四）全过程管理要求
 　第十条明确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责任。第十一条明确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企业保障产品质量的有关要求。
（五）实施保障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明确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做好相关建设工程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监督管理，并鼓励将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应用情况纳入信用管理。
四、答疑解惑
（一）工程应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检测要求是什么？
　工程应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检测应按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及对应产品标准、技术规程进行检测。
（二）为什么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建筑拆除现场采取建筑废弃物移动式处理方式？
建筑废弃物移动式处理是一种将建筑物或设施的拆除过程与其后续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相结合的综合处理方法。它不仅解决了拆除过程中的处理问题，还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量较大，具备移动式处理的条件。
